
关于转发《无锡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补充规定》的通知 
 

（锡房金管〔2004〕1 号） 
 

各市（县）和各区人民政府，各市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无锡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补充规定》已经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讨论通过，现转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无锡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补充规定 
 

为支持职工购买普通自住住房，解决住房困难，进一步做好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促进

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现对住房公积金贷款作如下补充规定： 

1、住房公积金贷款限用于购买普通自住住房，优先发放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贷款。职工

购买别墅等高档住宅不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 
2、借款人夫妻双方只能申请办理一套住房的住房公积金借款，再次购房须在还清该笔

借款之后方可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借款。 
3、借款人办理住房公积金借款时，其借款额度已包含同户家庭人员可贷额度的，该同

户家庭人员如另行购房，须在该笔借款还清之后方可申请住房公积金借款。 
4、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按借款人所购住房的房屋总价乘以借款人可以享受的贷款比例

计算确定，即可贷额度=房屋总价×可贷比例，但最高不得超过 50 万元。 

可贷比例表 
 住房公积 

交纳情况 
贷款 
类别 

借款人本人正

常交存住房公

积金 

借款人本人及

同户家庭人员

中有一人以上

正常交纳住房

公积金 

借款人及配偶

正常交纳住房

公积金 

商品住房贷款 60% 70% 80% 

二手住房贷款 50% 60% 70% 
注：二手住房以成交价和评估价两价中的最低价作为房屋总价。 

借款人所购住房的房屋总价中包含装修价款的，其可贷比例为按上表规定的比例再减去

15%。 

5、所购住房为两人以上共有的，购房人可自主选择其中任何一个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

条件的人作为借款人。借款申请人夫妻双方所拥有的房屋所有权比例低于 50%的，其可贷

额度=按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规定计算的结果×借款申请人夫妻双方和共同享受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一个同户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房屋所有权比例。 
6、本补充规定自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批准之日起实施。 
7、本补充规定由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委托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

释。 



 


